海南省工会2017-2020年

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管理办法
（2016年12月7日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管委会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规定》，为发扬工人阶级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的光荣传统,减轻患病女职工经济负担，增强广大女职工抵御重大疾病风险的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海南省总工会决定组织开展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作为我省医疗保障体系的有机补充。为规范管理和有效运作，特制定《海南省工会2017-2020年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第二条  通过开展工会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使女职工在患病后，除享受国家相关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外，再通过安康互助活动得到补助，帮助减轻患病女职工经济负担，为我省女职工筑起一道抗击重大疾病风险的防线。

第三条  活动遵循以收定支、收支平衡、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成立海南省工会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作为全省工会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的管理和决策机构。管委会下设海南省工会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和海南省工会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经费监督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监委会”）。

第五条  海南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常务委员任管委会委员。管委会主任由海南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兼任。管委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如遇特殊情况，可临时召集。

 管委会的职权是：

    1、制定和修改《海南省工会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管理办法》、《海南省工会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实施细则》等制度；

2、审议、批准安康互助活动的工作报告；

3、讨论决定对互助金标准的调整；

4、审查批准安康互助活动资金筹集、管理及使用方案；

5、讨论决定涉及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的其它重要事项。

第六条  管委会办公室设在海南省总工会女职工部，履行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的日常管理职能。办公室由省总女职工部部长兼任。

办公室主要工作职责是：

 1、组织开展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

2、负责互助资金的收集、管理、支付，确保资金的安全有效；

    3、指导各市（县）、产业（系统）、省直属基层工会女职工部开展业务；

  4、对互助金收支标准提出调整建议；

  5、完成管委会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七条  监委会为安康互助活动的日常监督机构。监委会由5人组成。监委会主任在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常务委员中选举产生。

 监委会的职权是：

    1、监督审查（审计）互助活动财务收支及财务管理情况；

  2、管委会授予的其它职权。

监委会履行审查（审计）职责时，可通过向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审计。

   第八条  各市（县）、产业（系统）、省直属基层工会女职工部接受办公室的业务指导，负责宣传、动员、组织女职工参加活动，承担互助金收交、互助审核以及日常管理等职责。也可以利用安康互助活动工作经费或工会经费购买劳务，完成工作任务。

 互助对象和互助期限

    第九条  凡海南省行政辖区内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社会团体未办理退休手续，加入所在单位工会且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医疗保险身体健康的在职女职工，在本人参加工会组织，承认《管理办法》，自愿按规定交纳互助金的前提下,均可由本人所在单位工会统一组织,以团体形式参加海南省工会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

第十条  工会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由各级工会负责组织女职工统一参加，不接受个人加入。

    第十一条  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分期进行，起止时间全省统一。
第十二条  首次参加或非连续参加安康互助活动女职工须执行90天等待期。缴费续接下一期安康互助活动的人员无等待期。

 互助金的筹措和管理

    第十三条  互助金来源：

  1、女职工交纳的互助金；

  2、政府、行政和工会的补助；

  3、社会各界的捐赠、赞助；

  4、利息及其它收入。

    第十四条  安康互助活动资金实行全省统一归集管理，由省总工会财务管理部代收后，以投保形式，统一由平安保险公司进行资金托管。

    第十五条  每期互助金的交费标准由办公室提出建议，经管委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第十六条 互助金一经交纳，不再退还。期满后继续参加下期安康互助活动的，必须在规定时限内交费，逾期不再办理。

第十七条  在每个互助期限内，参加安康互助活动的女职工发生指定范围内7种原发性妇科癌症的，可按当期制定的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申请互助金。

第十八条  互助金实行分级收缴、省级统筹，在全省范围内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结算，专款专用。若当期互助金有结余，滚入历年结余，进入下期互助金进行管理。若当期互助金出现赤字，可由历年结余弥补。

    第十九条  互助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滚入历年结余，进入下期互助金进行管理。
 第二十条  安康互助活动按照交纳互助金总额的2%一次性提取管理费。提取的管理费全部划拨到各市（县）、产业（系统）、省直属基层工会，用于各市（县）、产业（系统）、省直属基层工会开展安康互助活动的工作经费，不足部分由各级工会承担。

省总工会本级安康互助活动的工作经费，由省总工会纳入本级年度预算。各级工会要结合本辖区本单位实际，每年将女职工安康互助活动工作经费纳入本级工会年度经费预算。

第二十一条  安康互助活动的资金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的财务管理制度，接受女职工的监督。当期互助金收支情况于一个活动期满后60日内在新闻媒体公布，接受女职工和社会监督。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管委会通过之日起执行。2010年通过的原《海南省女职工安康互助金管理办法》、《海南省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障活动办法》同时废止。

